红塔区司法局2017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玉红政办发〔2017〕41号）文件精神，我局对照分工方案，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了落实，现将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红塔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要求做好红塔区司法局信息公开工作，共开设7个栏目，2017年，发布信息129条。主要是：工作信息118条，部门预决算公开专栏4条，法律法规3条，业务及服务3条。
     二、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落实情况
（一）增强政务公开实效。
一是推进重点领域信息集中公开。按照《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建设规范的通知》要求，设置了相关专栏，进行政务公开。
二是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运维。用好管好政务新媒体，开通微信公众号，实时精准推送政务信息。明确开办责任主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强化互动和服务功能。开通了“红塔司法行政”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充分依托新媒体优势，面向社会及时发布全区新闻信息和自办专题专栏节目。
[bookmark: _GoBack]三是依法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公证处学习贯彻国务院年内新修订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畅通完善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依法保障公众合理的信息需求，加强对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内容的调查核实，确保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宣传引导需加强。实践证明，工作重点是提高公众的知晓度，虽然一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尚不熟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二是工作能力需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无专职工作人员，造成了更新不够及时，兼职人员业务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加大培训力度与范围，有针对性地组织人员学习，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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